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渝财会〔2019〕22号 

 

 

重庆市财政局关于 2019 年度 
会计专业技术人员网上继续教育学习的通知 

 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财政局，市级各单位，中央在渝单位： 

根据《重庆市财政局、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印

发<重庆市会计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实施办法>的通知》（渝财

规〔2019〕5 号）的规定，现将我市会计专业技术人员 2019 年

网上继续教育学习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学习对象 

参加网上继续教育学习的对象是重庆市辖区内的国家机关、

企业、事业单位以及社会团体等组织中具有初级和中级会计专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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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术资格的人员，或不具有会计专业技术资格但从事会计工作的

人员（以下简称会计专业技术人员）。 

二、报名缴费 

会计专业技术人员自行登录“重庆市财政局”公众信息网

（http：//czj.cq.gov.cn）首页—服务事项-会计服务—会计人员继

续教育—中级及以下网上继续教育，或直接访问 http：

//czj.cq.gov.cn/html/992/2016-07-19/content-26592.html。在通过财

政部门备案入围的 5家网校中任意选择网校报名，按每人每年 18

元标准缴费后即可开始在线学习，每一个学习课程学完并经考试

合格后可获得相应学分。 

三、学分要求 

会计专业技术人员每年继续教育必须完成 60 学分（含其他

符合免学政策并已办理登记获得的学分），其中，必学课程学习

不低于 40学分。 

四、学习时间 

网上继续教育学习时间为 2019年 6月 10日至 12月 31日，

学习报名截止时间为 2019年 12月 29日 00：00。 

（一）课程全部为专业科目，分必学和选学内容，先完成必

学课程后再学习选学课程。 

（二）按专业技术职称确定学习内容。网校按会计专业技术

资格不同划分学习内容，即按中级、初级、无职称三类选择学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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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。 

（三）必学内容。必学课程内容包括会计法规、会计基础工

作规范以及近两年财政部出台的会计准则、制度。 

（四）选学内容。会计专业技术人员在完成必学内容后，根

据自已需要从网校提供的其他相关课程中自行选择。 

五、学习要求 

（一）参加网上继续教育的会计专业技术人员，没有完成会

计人员基本信息采集的，应先按重庆市财政局《关于全市会计人

员信息采集工作的通知》（渝财会〔2019〕8号）要求，登录“重

庆市财政局”公众信息网（http：//czj.cq.gov.cn）首页—服务事

项-会计服务—会计人员信息管理—会计人员信息采集系统入

口 ， 或 直 接 访 问 http ：

//czj.cq.gov.cn/html/992/2016-07-19/content-26592.html，完成会计

人员基本信息采集后，方能上网参加继续教育学习。 

（二）会计专业技术人员须及时参加本年度继续教育学习，

凡因特殊情况未完成以前年度继续教育学习的，应先按规定完成

以前年度继续教育学习后方可报名参加本年度继续教育学习。 

（三）会计专业技术人员参加网上继续教育遇到的问题，可

向所在学习的网校咨询。在完成当年学习后，会计专业技术人员

还有兴趣学习网上所列内容的，网校可免费提供学习到 90学分。 

六、注册登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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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计专业技术人员完成网上继续教育一个课程学习并通过

考试获得学分后，系统将自动登记。会计人员可于 7个工作日后，

登录“重庆市财政局”公众信息网（http：//czj.cq.gov.cn）首页

—服务事项-会计服务—会计人员信息管理—会计人员信息查

询，查看继续教育完成情况，如有问题可向网校或所属区县会计

管理部门询问。 

七、其他事项 

（一）各区县（自治县）财政局要加强会计专业技术人员网

上继续教育培训学习的宣传服务工作，督促会计专业技术人员自

觉参加继续教育培训学习。严禁任何机构和人员弄虚作假、请人

代学习、组织代学、降低学习效果等，一经发现，我局将在网上

通报批评，不予注册。 

（二）会计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免学政策执行（渝财规

〔2019〕5号）相关规定，可通过“重庆市财政局”网站上公布

的“重庆市会计专业技术人员网上继续教育问题答疑”了解具体

办理事宜。请登录“重庆市财政局”公众信息网（http：

//czj.cq.gov.cn）首页—服务事项-会计服务—会计人员继续教育—

继续教育政策查看具体内容。 

 

重庆市财政局 

2019年 6月 4日 

重庆市财政局办公室 caif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 6月 5日印发 


